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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为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，助推重庆中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，即日

起拟申报成长板挂牌的企业，执行以下受理标准及申报流程： 

一、挂牌受理标准： 

（一）拟申报成长板挂牌的企业需满足以下任意一项标准： 

    1. 最近 1 个会计年度或 1 期营业收入不低于 2000 万元； 

2. 最近 1 个会计年度或 1 期期末账面净资产不低于 5000 万

元。 

2023 年 4 月 30 日之前签订挂牌推荐协议并在综合业务系统完

成预备案的企业，最近 1 个会计年度或 1 期营业收入指标继续按

照不低于 1500 万元执行。 

（二）属于以下类型企业，上述指标可减半： 

1.我市“2+6+X”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方向； 

2.高端装备制造、医疗科技、节能环保、大数据、云计算; 

3.其他类型企业，由县级及以上金融主管部门或行业主管部门出

具推荐证明的。 

（三）企业符合下列条件的，可不受上述条件限制申报： 

1.近三年获得专业投资机构股权投资且融资金额不低于 500 万

元； 

2.获得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称号企业。 

（四）原则上不支持产能过剩行业、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》



 

 

中的淘汰类行业申报挂牌股份报价转让系统。 

二、挂牌申报流程 

（一）拟挂牌企业申报前，推荐机构需出具《企业成长性报告》，

对拟挂牌企业情况进行介绍，包括公司简介、主要财务数据、持续经

营能力情况、所处行业情况及竞争优势、公司团队分析、挂牌后的服

务需求等，重庆股份转让中心项目咨询委员会根据推荐机构提供的资

料，决定是否受理企业挂牌申请。 

（二）企业挂牌后推荐机构及重庆股份转让中心企业服务部要根

据《企业成长性报告》中的企业需求量身打造服务方案跟踪服务，推

荐机构 2 年内需出具相应企业的《挂牌企业培育报告》报重庆股份转

让中心，重庆股份转让中心根据推荐机构每年推荐企业的质量、培育

成果等结合会员管理体系进行综合考评。 

2021 年 7 月 29 日发布的《推荐企业挂牌工作指引 4 号》即日

起废止。 

重庆股份转让中心 

2023 年 3 月 27 日 


